
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申請書 

姓    名  現任職務  

申請日期 

本人已於  年  月  日（申請日期，非畢業證書日

期）檢齊以下相關證件，請准予辦理      （請填

學士、碩士或博士）改敘。 

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檢   附 

證件名稱 

（由當事人自行

勾記並依序裝

訂，人事人員

負責查核） 

□畢業證書影本（原、新學歷）。 

□教師證書影本。 

□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留職停薪進修者之復職證明文件影本。【無者免附】 

□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。 

□歷次敘薪通知書或派令影本。 

□歷年成績表影本(以施行後規定改敘者免附)。 

□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。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備   註 

進修期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 

是否間斷：□否；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，

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 

其他：本人於 104年 12月 27日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前

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學位，選擇依教師待遇條

例施行 □前 □後 (請勾選)之規定辦理改敘。 

 


